
一、 乙方免费提供所有打印设备及使用耗材。打印设备必须为全新未拆封原装正品，耗材必须为全新未拆封原装正品，不接受连供方案。乙方须承诺所有打印设备免费安装，并承担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一切费用（包含打印纸）。若在服务期内发现使用的打印设备与耗材非原装正品，或所提供的服务无法令使用科室满意，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在租赁期内，乙方承诺派驻至少1名以上专业的售后服务人员（具备打印、计算机服务资格）驻点甲方指定地点工作。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周六上午需全部常驻人员上班。法定节假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人员值班。每个月至少提供两次的设备检查与维护，保证打印机良好的使用状态。
三、甲方对乙方所租赁的打印机，为更好保证其正常工作，甲方应积极采纳乙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租赁期内，打印机的更新、耗材、维修人员等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皆由乙方承担，所有打印机耗材均提供备用耗材放置于使用科室，且应使用原装正版耗材。

四、所有打印设备若有质量问题或违规操作等不良行为，即可终止合同。中标人需按6:1比例提供同档次备用机放在使用单位供应急使用。在合同期内机器出现故障，须30分钟处理完闭，1小时无法解决的，必须无条件更换同档次的全新打印设备给甲方使用，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影响甲方业务的正常运行。

五、在服务期内乙方须承诺按照甲方要求的使用地点和数量提供相应的打印设备，并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乙方需在一周内安装调试到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推托。乙方提供的打印机如果与甲方要求使用的环境存在尺寸、结构不合适的情况，乙方应确保在不破坏设备外观的前提下，无条件进行改造，满足甲方的使用要求。
六、结算方式：

甲方不提供打印设备的保证金。乙方只收取甲方实际打印张数所产生的费用，费用按张结算。根据测算，乙方按张结算标准应低于以下金额：彩色A4每张按1.1元（人民币壹元壹角整）收费，黑白A4每张按0.21元（人民币贰角壹分整）收费，黑白A5每张按 0.165元（人民币壹角陆分伍厘整）收费。乙方每月提交报表给甲方备案，费用每半年结算一次，打印机本身有计数器，结算时乙方提交单月打印张数的计数凭证，由甲方使用科室的工作人员签字确认，作为结算的依据。

八、该设备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甲方在承租期内没有经过乙方允许不能将打印机机转租或抵押。

